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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领胜投

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票办理了股票补充质押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票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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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票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领胜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4,139,524,02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1.02%。本次股票补充质押后，领胜投资累计质押股票 162,300,000 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3.92%，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 

领胜投资本次补充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三、股票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科技”）100%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为保护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领益科技责

任人承诺公司全资子公司领益科技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14,711.77 万元、149,198.11 万元、186,094.62 万元和 224,342.65 万元。领胜



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领益科技利润补偿责任人，负有按获得公司购买资产

支付对价的比例补偿的责任。 

如领益科技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领益科技补偿责任人应按照

签署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承担补偿责任：在接到公司补偿通

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以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届时尚未出售的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如届时补偿责任人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不足以支付上述补偿，则补

偿责任人以现金补足差额，补偿责任人股份及现金合计补偿上限为补偿责任人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总额。 

领益科技补偿责任人领胜投资存在部分股份被质押的情形，如领益科技在承

诺期内无法实现业绩承诺而触发股份补偿义务，将可能出现领益科技补偿责任人

持有的股份数量少于应补偿股份数量的情形。鉴于上述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领益科技补偿责任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内的质押、

冻结情况，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现本次股份质押对业绩承诺履行存在不利影响。如未来

出现领益科技盈利能力下降导致业绩承诺未完成的情况，预测有可能触发股份补

偿义务时，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督促控股股东按承诺履行补偿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 股票质押回购补充质押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